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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世纪星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决议公告 

    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司第八届董事局第七次会议的通知以书面形式于 2013 年 4 月 8 日发出，

并于 2013年 4月 20日在本司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及召开方式符合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应到董事 15 人，实到董事 14 人，其中独立董

事 5 人，另有董事尹建华因出差外地委托董事丁芃出席。2 名监事列席会议。出

席会议的董事以 15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并一致通过如下决议： 

一、 2012年度董事局工作报告。 

二、 2012年年度报告、摘要及财务审计报告。 

三、 201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2012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经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本司（母公司）

本年度盈利 29,278,932.72 元，加年初未分配利润-1,002,244,944.90 元，本年

度可分配利润为-972,966,012.18 元，董事局建议本年度的利润分配预案为：不

分配、不转增。 

四、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根据董事局审计委员会关于注册会计师 2012年报审计工作的总结报告，董

事局建议续聘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为本司 2013 年度审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费为 60万元。 

独立董事同意续聘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为本司 2013年度审计会计师事务

所，审计费为 60万元。 

五、 关于召开 2012年度股东大会及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事项的议案。 

     股东大会时间另行公告。 

六、 关于董事局换届选举的议案。 

本司第八届董事局任期即将届满，根据本司《章程》的规定，本司股东中国

投资有限公司及深圳市城市建设开发（集团）公司提名丁芃、江津、尹建华、郑

列列、王行利、雍正峰、吕卫东、丹尼尔·保泽方、王洁萍为本司新一届董事候

选人，董事局提名委员会提名武良成、戚聿东、林功实、邹蓝、李伟民为独立董

事候选人。 

经本司独立董事及董事局提名委员会审核，认为： 



1、 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上述候选人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

事的资格； 

2、 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3、 其中：武良成、戚聿东、林功实、邹蓝、李伟民作为独立董事候选人，

具备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所要

求的独立性。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规定，独立董事候选人待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

议后提交股东大会表决。 

七、 关于新一届董事、监事的津贴标准。 

根据上一届董事、监事的津贴标准，结合公司实际情况，董事局薪酬与考

核委员会拟定了新一届董事、监事的津贴标准： 

董事局主席：每月薪酬 32800元。 

董事局副主席：每月薪酬 17400元。 

董事津贴：每月 8000元。 

独立董事津贴：每月 8000元。 

监事津贴：每月 8000元。 

八、 关于新一届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标准。 

九、 关于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十、 2013 年第 1 季度报告全文、摘要及财务报表。 

十一、 关于对审计报告中强调事项段的说明： 

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 2012 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有强调事项段的无

保留意见审计报告，董事局对审计意见涉及事项的说明如下： 

肇庆项目是本司在向香港港澳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出售高速公路项目(水官高

速)的交易中合法取得的，由于港澳控股是香港联交所上市公司，曾以市场公开

募集的资金投资于该项目，因此该项目法律手续比较齐全，而且原港澳控股在合

约履行上已尽了全部义务，无履约过错。违约方实为合约甲方的关联方，合约中

该项目土地使用的担保人为合约甲方，该单位是肇庆市政府所属的北岭旅游开发

区管委会(区管委会同肇庆七星发展公司为一个机构)，即甲方是在该区承担一级

土地开发管理的责任单位(现已隶属国资局)。2008年本司与广金国际公司合作，

共同开发该项目，项目实际执行情况由于受到规划调整等客观因素的影响，并未

完全按照双方签订的框架合作协议执行，未来与广金控股公司合作开发肇庆项目



的事项存在不确定性。本董事局将恪守高度的诚信职责和勤勉义务，在严格遵守

信息披露的前提下，为股东争取最大的利益。 

 

 

上述决议 1、3、4、6、7 项及 2012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监事会换届选举

事宜、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等需提交 201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的具体时

间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深圳世纪星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局 

                       二 O一三年四月二十四日 

 

附：董事候选人简历： 

丁芃，女，62岁，大学。1977-1982年在武汉空军司令部任翻译；1982-1991

年在福建省外贸总公司出口部任副总经理；1991-1993年在厦门丰盛贸易有限公

司任副总经理；1993-至今任本司董事局主席。是本司控股股东（香港）中国投

资有限公司的董事，本司实际控制人，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江津，女，50 岁，硕士，高级会计师。1984 年 8 月起先后任北京市审计局

宣武分局审计师、中国深圳彩电总公司进出口部会计师、中国电子器件深圳公司

会计师、深圳市城市建设开发（集团）公司财务总监、深圳科技工业园有限公司

财务总监、深圳市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财务总监；2012-至今任深

圳市免税集团公司监事会主席、本司董事局副主席。与本司控股股东不存在关联

关系，未持有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惩戒。 

郑列列，男，59 岁，博士。1988-1989 年在威斯康星• MADISON 大学任客

座教授；1989-1993 年在香港 WAEDLY-THOMSON 公司任投资顾问；1993-至今

任（香港）中国投资有限公司董事，本司董事总裁。是本司控股股东（香港）中

国投资有限公司的董事，本司实际控制人，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尹建华，男，59 岁，大学，工程师。1970-1983年在基建工程兵 202团工作；

1983-1984 年在深圳市第四建筑工程公司工程技术科任科长；1984-1989 年在深

圳市政府基建办施工处工作；1990-1992 年在深圳市建设局任科长；1992-至今

在深圳市城市建设开发（集团）公司任董事副总经理，本司董事。与本司控股股

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王行利，男，44岁，大学，建筑工程师。1993-1996年在深圳创华合作有限

公司工作；1996-1999 年在深圳金海滩旅游度假俱乐部有限公司任项目经理；

1999-至今在本司工作，任项目总监。与本司控股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

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雍正峰，男，43岁，大学，高级会计师。1991-1995年在宁夏金属回收总公

司工作；1995-1996 年在清远市有色金属进出口公司财务部任会计师；1996-1998

年在深圳中法会计师事务所审计部任项目经理；1998-2009年在深圳市城市建设

开发（集团）公司任审计部部长，本司监事；2010-至今任本司董事、财务总监。

与本司控股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吕卫东，女，46岁，大学。1991-至今在本司工作，本司董事。与本司控股

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丹尼尔·保泽方，男，38岁，大学。1999-2000年在欧洲航空防务和航天

公司工作；2000年在德意志银行慕尼黑分行国际贸易部工作；2001年在 Dywidag 

Systems International（DSI）欧洲、中东和非洲地区贸易部工作；2001-2003年在



德国慕尼黑机场凯宾斯基酒店任助理主任；2004-2005年在广州开发区政府国际

事务协调及促进外商投资处工作；2006-至今在本司任助理总裁、董事。与本司

控股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王洁萍，女，41 岁，硕士，1995-2003年在深圳市金众（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工作；2003-至今在深圳市城市建设开发（集团）公司工作，任董事会秘书、

董事会办公室主任。与本司控股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司股份，未受过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附：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武良成，男，51 岁，博士，曾在武钢集团、深圳广顺实业发展公司工作，

1995年-至今在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工作，现任副院长。与本司控股股

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邹蓝，男，58 岁，硕士。1973-1978 年在无锡第 34 中学工作；1981-1988

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1988-1995 年在中信国际研究所工作；1995-1999 年

在国家体改委工作；2000-2004 年在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工作；2004

年至今在深圳报业集团工作。与本司控股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司股份，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李伟民，男，49 岁，硕士。1981-1993年在湖南株洲南方公司工作；1996-1997

年在深圳深华集团公司工作；1997-2006年在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工作；2006

年至今在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工作。与本司控股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

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戚聿东，男，47 岁，中共党员。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工业经济

专业，获经济学博士学位。主要从事财务管理、公司治理、产业组织等方面的教

学和研究工作，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重点项目等国家级项目和其他省部



级以上研究项目 10 余项，先后被授予北京市先进工作者、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专家等荣誉称号，曾担任乐凯胶片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稠州商业银行独立董

事、中通客车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现任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校长助理、二

级教授、财务学方向博士生导师、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外部监事、中国服装股

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与本司控股股东不

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惩戒。 

林功实，男，76 岁，中共党员，毕业于清华大学，自 1962 年起在清华大学

工作，历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研究生处处长、研究生院副院长。1996

年起在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工作，历任教授、副院长、学部主任，现任清华大

学深圳研究生院教授、课程主任。与本司控股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司

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